劳务协议

甲方：长春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

乙方： 李佳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220102198401142815
鉴于乙方承诺其用人单位同意乙方利用业余时间在甲方兼职，甲方临时聘用乙方为甲方劳务员工。双方根据自愿原则，经平等协商，一致同意签署本协议，共同遵守履行。

一、劳务期限

1、甲乙双方约定以完成一定工作（任务）为期限：自2021年7月5日至2021年7月9日。
    二、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

1、工作内容：甲方根据工作需要，安排乙方在约定期限内，承担临时  技术咨询  工作，在协议期内甲方因调整工作任务，需要变更乙方的岗位和任务，需经乙方同意。如乙方不同意，双方办理解除协议手续。 

2、工作要求：乙方必须尽职尽责完成甲方规定的劳动内容，并达到规定的质量标准。不能以甲方的名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，否则一切后果乙方自己负责，同时甲方保留追究其法律及经济责任的权利。

    三、兼职（劳务）报酬

1、甲方发放乙方劳务费10560元/月。

2、按国家规定需缴纳个人承担的相关税费，从乙方劳动报酬中扣缴。

3、甲方不承担乙方任何劳保福利待遇，并且不负责承担乙方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、社会保险费用，兼职期间患病或发生意外伤害所产生的费用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
    四、纪律和保守商业秘密

    1、乙方在甲方兼职（劳务）工作期间，应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甲方的规章制度。

2、乙方在甲方兼职（劳务）工作期间，应服从甲方的管理，参加甲方安排的相关业务培训，保守甲方的商业秘密，包括： 计划、薪酬、甲方内部其他文件 等。

五、协议的解除或终止

甲乙任何一方提前_ 3 _天书面通知对方即可终止本协议，且无须支付任何补偿。

有下列情形的，甲方可以随时解除本协议：

（1）、乙方因涉嫌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而受到国家司法、行政机关的调查或被限制人身自由的。
六、其他

1、协议解除或终止时，乙方应归还借用甲方的物品。

2、乙方保证不因其本人在甲方劳务工作，致使甲方受到由于乙方原因而产生的法律或其他纠纷的影响，并承诺由乙方本人承担一切责任。

3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。

    4、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经甲乙双方签署后生效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    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字）：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
